	國立基隆女中學生獎懲建議表 

	班級
	
	
	
	

	座號
	
	
	
	

	姓名
	
	
	
	

	月
	
	
	
	

	日
	
	
	
	

	獎懲
事由
	
	
	
	

	獎懲
種類
	
	
	
	

	依據
	
	
	
	

	敬會導師簽名
	請導師晤談學生了解事由並通知家長懲戒情形及行善銷過辦法，並於勾選欄打勾或簽寫聯繫情形，陳核後生輔組將寄發家長通知單。

	
	□懲戒情形晤談
學生及通知家長
其他：          


	□懲戒情形晤談
學生及通知家長
其他：          



	□懲戒情形晤談
學生及通知家長
其他：          



	□懲戒情形晤談
學生及通知家長
其他：          




	簽請人
	生輔組
	會　　辦
（小功或小過以上）
	學 務 主 任

	
	
	輔導主任
	

	
	
	
	


· 獎懲請以班級為單位填註並具體敘明事由，小功或小過以上請加會輔導室。
· 當事人對本懲處若認為自身權益受損，得依「處理學生申訴案件」實施辦法相關程序向輔導室提出申訴申請。
